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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80_E7_AB_A0_E7_c45_76471.htm 二、税法的法律级次 

我国的税法是由税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法

律体系，分别由不同部门制定，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。 具有

最高法律效力的是税收法律，要在宪法指导下制定，不能违

背国家宪法。税收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制

定。其他任何机关都没有制定税收法律的权力，如《外商投

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、《个人所得税法》、(税收征

收管理法》、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、

消费税、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》等都是税收法律。

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某些税收暂行

规定或者税收条例，也具有税收法律的性质和地位，如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

暂行条例》、(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》等。 第二个

级次是税收法规，由国务院制定。如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

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》、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等

。税收法规不得与宪法、税收法律相抵触，否则无效。另外

海南省、民族自治地区按照全国人大授权立法规定制定的税

收地方性法规也具有税收法规的法律效力，但只在地方适用

。 第三个级次是税收部门规章，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

。具体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。在全国普遍适用，不得与

税收法律、税收行政法规相抵触。如财政部颁发的《增值税

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、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《税务代理试行

办法》等都属于税收部门规章。另外，地方政府在税收法律



、法规明确授权的前提下，也可制定地方税收规章。税收规

章不得与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相抵触。没有税收法律、法规

的授权，地方政府无权自定税收规章，凡越权自定的税收规

章没有法律效力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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